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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訂定「經濟部辦理及督導一般工業用油脂工廠申報調查作

業程序」，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0月31日生效。

說明：檢附「經濟部辦理及督導一般工業用油脂工廠申報調查作

業程序」規定及發布令影本各1份。

正本：經濟部中部辦公室

副本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籌備處、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

局、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經濟部

加工出口區管理處、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

市政府、桃園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

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

澎湖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福建省連江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

市政府﹝均含附件﹞ 2014-10-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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